附件2
南明区2026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学办法实施细则
一、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国务院《居住证暂行条例》、教育部《关于督促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工作的通知》《贵州省义务教育条例》及《贵阳市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筑接受义务教育指南》等政策法规和文件要求，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做好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南明区接受义务教育的保障工作。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条 按照“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要求，推进外来人口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
对于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统筹安排到相对就近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校就读。本市户籍跨行政区域流动的随迁子女参照本细则，按空余学位情况调剂安置入学。
第三条 对需要在我区接受义务教育的港澳台居民随迁子女，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的通知》（教港澳台厅函〔2018〕64号），凭有效期内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享受持内地（大陆）居住证公民的同等待遇，参照本细则，按空余学位情况调剂安置入学。
第四条 对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需要在我区接受义务教育的外籍人员，按照《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享受持内地（大陆）居住证公民的同等待遇，参照本细则，按空余学位情况调剂安置入学。
二、范围和方式
第五条 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登记时间截止前，持有南明区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IC卡）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且实际在南明区居住的拟升入小学一年级或初中一年级的适龄儿童、少年（以下简称“随迁子女”）。
第六条 随迁子女在南明区接受义务教育主要通过政策保障、积分统筹和自主选择民办学校三种方式入学。
1.政策保障入学。指随迁子女中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退）役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归国华侨子女等其他各类优抚对象，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进行保障性安置。
2.积分统筹入学。指除政策保障入学之外的随迁子女，由南明区根据《贵阳市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筑接受义务教育指南》设置统一的积分项目进行积分，结合区域内空余学位情况，根据积分高低，统筹安排入学。
3.自主选择民办学校就读。持有南明区有效居住证的随迁子女还可通过“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自主填报南明区有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并按照民办学校招生程序入学。
第七条 积分方式。分为“居住+务工”和“居住+经商”两种方式，申请人可结合个人实际，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参与积分。积分方式一经选定，不可更改。两种积分方式具有同等效力。
第八条 积分资料及规则。申请人以家庭为单位提供“法定监护人任一方在南明区内有效居住证原件（IC卡）+对应法定监护人在贵阳市范围内社保局缴纳社保的证明资料”或“法定监护人任一方在南明区内有效居住证原件（IC卡）+对应法定监护人作为法人在贵阳市范围内工商部门申办的有效营业执照”。实行“积分入学”，积分表如下：
	
项目
	分值（按月计分）
	计分说明

	居住证
（IC卡）

	居住证（IC卡）原件或办理居住证时长证明（2分/月）
	1. 提供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父亲或母亲）之一持有的南明区公安部门核发的近六年（2020年7月—2026年6月）有效居住证原件（IC卡）或居住辖区派出所出具的近六年来实际办理居住证时长证明，实行累计积分。
2. 如法定监护人提供南明区内房产、购房合同等有效房产证件及房产对应的居住证原件（IC卡），此项可直接积满分。
此项满分144分

	
社保
证明
	贵阳市内缴纳
(1分/月）
	提供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父亲或母亲）一方个人或用工单位缴纳的贵阳市近三年（2023年7月至2026年6月）社保清单累计积分。
此项满分为36分

	
工商营
业执照
	南明区区域内营业执照（1分/月）
或南明区外贵阳市内营业执照（0.5分/月）
	提供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父亲或母亲）一方作为法人经工商部门办理的贵阳市内近三年（2023年7月至2026年6月）有效营业执照或缴税凭证累计积分。

此项满分为36分


注：居住证（IC卡）为必选项，社保证明和工商营业执照为二选一项目（以积分最高项目计分）
三、工作程序
第九条 随迁子女实行“一网通”报名，统一登录“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登记。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的随迁子女，视为自愿放弃在南明区接受义务教育的学位申请。
第十条 适龄儿童、少年监护人按照入学服务平台短信通知或由家长登录“南明教育”微信公众号自行查询审核结果，经审核符合条件要求的，按积分从高到低安排到相对就近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校报名。未在规定时间内到安排的学校报到的随迁子女，视为自愿放弃学位；未达到公办学校录取条件的，可选择有空余学位的民办学校或回户籍地就读。
四、其他说明
第十一条 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在申请子女入学过程中，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材料，提供虚假材料的，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严格执行学籍管理规定，确保“人籍一致、人班一致”，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随意转学，严禁出现空挂学籍等现象。
本办法实施细则由南明区教育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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